附件

2017年农机安全生产工作要点落实责任分工方案
	主要任务
	责任分工及时间要求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
	1.深入宣传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等中央有关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采取广泛宣讲、专家解读、集中培训等方式，组织各地农机安全监管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增进共识，提高贯彻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农业部农机化司会同农机推广总站负责组织全国农机安全培训和宣传；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组织本地农机安全培训和宣传。11月完成。

	
	2.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业机械化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进度要求，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农业部农机化司负责组织制定《全国农业机械化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组织制定本地区有关工作方案。3月完成。

	二、进一步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3.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政府、行业、生产经营者分工负责的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把农机安全生产列入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的目标考核内容，纳入各级安全生产和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3月完成。

	
	4.落实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的监管责任，推动农业机械化安全发展。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全年。

	
	5.通过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等方式，落实农机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农机大户、农民机手等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基层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4月完成。

	三、全面落实农机安全监理免费政策

	6.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免征拖拉机牌证费和安全技术检验费等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决定，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做好经费保障。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全年。

	
	7.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争取财政投入，将驾驶证考试费纳入免征范围。
	各地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结合实际积极推进。全年。

	
	8.在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广东省、青海省开展农机防护性能提升试点，带队地方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提高机械安全防护性能，增强事故防范能力。
	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指导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广东省、青海省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组织实施。全年。

	
	9.加大对免费监理政策和农机保险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研究。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分别承担，10月份完成有关研究报告。

	四、积极推进农机安全监理制度创新

	10.认真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要求，推进农机安全监理制度创新。修订农机安全监理规章制度，将现有涉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和驾驶证申领与使用规定的3个部令，优化整合成《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2个部令，进一步创新农机安全监理制度，精简规章证件，实施分类管理，强化便民措施，促进安全生产。
	农业部农机化司会同农机推广总站负责组织修订。3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争取年内公布实施。

	
	11.修订与规章配套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各科目考试内容与合格标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工作规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分别由江苏省、甘肃省和黑龙江省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承担。8月份提供送审稿，年内完成。

	
	12.修订与规章配套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证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行驶证证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检验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农业部农机推广站会同江苏省农机监理所负责。年内完成。

	
	13.结合新规定的公布实施，做好组织学习和贯彻工作，确保新的规定落实到位。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全年。

	五、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
	14.农业部门会同安监部门以“创建平安农机、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农业部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创建“平安农机”活动工作方案》，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会同安监部门联合部署本地“平安农机”创建工作。
	农业部农机化司会同安监总局监管二司负责制定全国活动方案，省级农机部门会同安监部门负责制定省级活动方案。4月完成。

	
	15.结合2016年和2017年两个年度的创建任务，共创建20个左右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200个左右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200个左右全国农机安全监理示范岗位标兵。
	市、县报送材料，8月完成；省级汇总推荐，9月完成；审核与公示，10月、11月完成；发文公布，12月完成。

	六、大力开展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
	16．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工作。
	农业部农机化司协调有关部门对整治工作进行部署。3月完成。

地方农机化主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地方工作方案，4月下旬报送工作方案，9月下旬报送工作总结。

	
	17.各地全面停止给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车发放拖拉机牌证，对违规登记上牌的单位和个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全年。

	
	18.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对辖区内变型拖拉机牌照及驾驶人信息进行全面核查、摸排，建立变型拖拉机查询平台，实现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信息共享。
	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5月底完成。

	
	19．建立公安、农机部门联合执法机制，集中对变型拖拉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查处变型拖拉机假牌、套牌、无牌、逾期未检验、拼装、改装和变型拖拉机驾驶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载、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
	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会同公安部门。3-9月。

	
	20.加强对存量变型拖拉机管理，设定淘汰期限，加快淘汰非法在用车辆。
	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全年。

	七、进一步扩大农机报废更新规模
	21.2017年，农业部、财政部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
	农业部配合财政部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4月完成。

	
	22.尚未开展试点工作的省份应以安全生产和绿色生态为导向，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组织开展试点工作，探索农机更新补贴机制，加快老旧农机淘汰，促进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相衔接，同步实施。享受报废补贴的机具应是在农机监理机构登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各省农机化主管部门。7月10日、12月10日前将半年、全年的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实施情况（包括完成任务、工作措施、主要成效、问题和建议等），报送农业部农机化司。

	
	23.加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研究，了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试点地区工作模式和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业部农机化司会同农机鉴定总站开展全国范围内试点地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调研。试点地区农机化主管部门开展当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调研。12月份完成。

	八、认真开展农机事故处理与应急演练
	24.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农机事故应急预案，切实加强农机事故勘查、认定复核、赔偿调解、事故报告等工作，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装备，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按月报送事故情况。全年。

	
	25.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执行农机事故报告制度，公开事故报告电话，拓宽事故报告渠道，严禁迟报、漏报、谎报或瞒报农机事故。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全年。

	
	26.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及时掌握了解农机道路交通事故情况，对农机事故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按规定对农机事故情况进行通报。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按时统计报送农机事故情况。农机化司每半年对全国农机事故情况进行一次通报。全年。

	
	27.在陕西省举办2017年全国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带动各地积极组织应急演练和培训，提高农机事故应急管理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

	陕西省农机局及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承办2017年全国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4月完成。

	九、认真组织农机安全宣传和检查活动
	28.认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安全生产大检查等安全生产活动。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广东省、青海省承办全国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带动地方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组织农机监管人员深入乡村、面向群众，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农机安全生产知识，推动农机安全知识、安全常识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普及，提高农民机手的安全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广东省、青海省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承办全国农机“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地方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组织本地的“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于6月底将活动开展情况报送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29.加强“两会”期间、重要节假日、重要农时季节和岁末年初的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促进农业机械化安全发展。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监理机构负责。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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